
102

科研管理
2021年3卷12期

无论是在法律内容或者是法律精神上，法律语言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人才对法律语言学的不断深

入探究也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不但在分析与了解法

律思想这方面，在应用与执行法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对于法律人才来讲，研究法律语言学能够使自身对这门

学科所包含内容的掌握更加深刻，并且还能够提升法律

的运行效率，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找到全新的解决法

律问题的途径。1

一、法律语言学的概念

简单来讲，法律语言学就是一门探究在法律界应

用语言学的课程。通常来说，法律语言学最早是起源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阶段中，语言学迅速发

展，其中包含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神经学等很多方面

的知识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促生了心理语言学、神

经语言学等多种融入学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语言和

法律之间的联系在社会不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密切，例

如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一些案件或是纠纷经常和语言

相关，应司法机构或者是原告和被告的邀请，专业的语

言学家通过“专家证人”的身份，判断和探究与语言相

关的现象和资料，在语言层面上做出“司法鉴定”，在这

一前提下语言和法律结合的学科 - 法律语言学也就出现

了。我们国家在研究法律语言学方面虽说起步的时间并

不是很长，但是已经获取了十分显著的进步，同时发展

也非常迅速。在学习研究上，我国的法律语言学特征主

要体现在下面三点 [1]：（1）全面涵盖了语言和法律两个

领域，有非常多的论著数量；（2）有关知识内容贯彻古

今中外，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约束；（3）充分吸取其

他学科的内容，研究形式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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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语言学的教学现状

要想更加深刻的掌握法律语言学这门知识，就必须

要有教学活动的支持，法律语言学教学的发展情况度对

其学习方向与探究深度具有直接的影响。现阶段虽然在

我们国家部分高校与研究机构中都设置了这一专业或是

研究方向，但是从整体来看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在

以下几点：

1. 社会环境层面

在学术方面对这门学科的探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当前社会中人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法律语言学

的学科地位，尤其是忽视了将法律及语言进行深度融合

之后的探究，没有建立单独的教学课程。还存在一个比

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的缺乏专业教师。现阶段我们国家在

这一学科上的教师通常都偏重语言或是法律，对于它们

之间结合的知识了解非常少，无法对法律语言学的教学

活动进行深入探究。

2. 学科自身发展层面

法律语言学很难真正被归属，这一学科具有交叉性，

这就代表着可能会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回不定的

结果就会导致语言学以及法律学都不认可。法律语言学

归属的不明确也是学习的这一学科的瓶颈与困境。法律

语言学的教学活动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学科与建设统一

课程和学科认识。在此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对教学方

式与课程建设方面的深入探究，尤其是缺乏培养相关的

专业人才。

三、法律语言学的学习进路思考

1. 解决法律语言学学科归属

长时间一来，法律语言学就存在学科归属方面的问

题，以往大部分人都是把这一学科归属到应用法学。但

是这种归属方式是不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的，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法律语言学的发展。在 200 年我国专业学

者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学科的分类归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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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也出现在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法学课本当中，例如

在《法理学初阶》中就有出现。

2. 法律语言学学习的基本前提

（1）重视法律结合语言的结合。语言和法律的结合

是由法律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决定的，这两种学科的

结合是法律语言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学科实践应

用的要求，是规范学术的要求，是促进现代化法制发展

的要求。这是在学习这一学科过程中必须要特别重视的，

是充分掌握这一学科知识的必要前提，不可以简单的通

过人为认知分割语言和法律之间的联系。（2）多角度认

知。这一学科具有边缘性，决定了其必须具有关系、交

叉和多元等思维模式。这样能够更好的拓展我们的学习

视野，给深入探究法律语言学提供有利条件 [2]。

3. 法律语言学学习的基本进路

（1）初步探索

在刚开始学习法律语言学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的

对其要有直观的理解。我国专业学者在相关资料中给我

们提出了在从初步研究过程中应具备的实践空间以及理

论视野，这本资料中根据司法活动的角度出发，建立了

我们国家法律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这给初学这一学科的

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切入点，诸多相关资料促使理论学习

变得更加丰富、更多元化。此书尤其注重构建法律语言

学的学科框架，给学习人员提供更高的平台，使他们在

学习过程中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初学期间就具有理

论深度。构架知识体系对于刚开始学习的人员来讲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后续的学习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根据这一观点来讲，此书就是非常成功的。在这本书中

另一个亮点就是划分了法律语言学的微观和宏观，表现

了作者极强的理论基础。相关人士曾提出：“最值得称赞

的是在区分与阐述宏观与微观语言学的同时，体现了研

究人员辛勤学习的深度与登高望远的视野。”这个区分观

念的提出给初学人员更好的拓展了研究法律语言学的领

域以及视野。

（2）发展新说

在学习完上述阶段之后，我们能够初步认识与理解

法律语言学，也可以简单的架构这一学科的理论框架。

但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探究和

解决。《法律语言学初探》和《法律语言学新说》两本书

的出现间隔有十年左右，他们之间互相补充，没有任何

重复。《法律语言学新说》将法律语言学从司法、执法以

及立法方面拓展到普法与设法问题上。通过全新的思维

探讨了法律语言学的应用、理论与建设学科的问题。在

法律实践的视角上，构建了全新的学科框架，同时重新

定位了法律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归属问题也在这本书中

获得了解决。对于学习人员来讲，这本书从专业法律人

才的视角上对法律语言问题进行研究，给法律语言学的

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这一过程中的学习属于对上个

阶段的深入与拓展，把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式进行有

效结合，拓展了研究法律语言学的范围 [3]。

（3）系统史论

通过上面两个阶段的学习，无论是从宏观、微观或

者是学科理论体系方面都具有了从浅到深、从表到里的

系统性学习。但对学科发展史依旧没有充分的掌握，这

个阶段的学习核心也正是这点。《法律语言学史》在学科

建设、研究横说、发展纵论、学术述评 4 方面，将共时

与历时作为两条线，阐述了我们国家法律语言学所有方

面的探究现状，梳理及总结了此学科的发展史。对已出

现的历史进行研究，有利于学习者取长补短、总结经验，

在已掌握知识的前提下，深入探究与学习《法律语言学

史》，帮助学习者获取更大的进步。

四、结束语

法律领域的言语的确具备特殊性，但无论具备怎样

的特殊性，言语活动都必须要遵守基本的言语规律与规

则，应适用于特定的言语环境、目的以及主体，进而实

现更加理想的言语效果。总而言之，这些知识是客观存

在的，应该对其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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